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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本公司”或“公司”）

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营业部、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鄞州支行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以下简称

“开户行”）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11 年 6 月 8 日，本公司及保荐

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与上述银行分别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本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鄞州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营业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鄞州支行和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专户仅用

于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上述开户行及

对应的银行账号如下：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3901020029000116259

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 134112505010000129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 33101983736050508449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鄞州支行 94170154500002195

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

营业部 
39-402001040018816



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 3310010610120100039052

 

 二、本公司和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

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东方证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东方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本

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

续督导工作。东方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本公

司和开户行应当配合东方证券的调查与查询。东方证券每半年度对本公司现场调

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本公司授权东方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俞军柯、李旭巍可以随时到开户

行查询、复印本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

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东方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

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行按月（每月 5日前）向本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

单，并抄送给东方证券。 

 六、本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

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本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东方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东方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东方证券更换保荐

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行，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

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本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东方证券

调查专户情形的，本公司可以主动或在东方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

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东方证券发现本公司、开户口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



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协议自本公司、东方证券、开户行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

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

效。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

书全文。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说明本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简称“本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11］778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三、本公司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2011]［27］号文批准。证

券简称“三星电气”，证券代码“601567”。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5,360 万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起上市交易。 

四、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1 年 6 月 15 日 

3、股票简称：三星电气 

4、股票代码：601567 



5、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26,700 万股 

6、本次发行的股份数：6,700 万股 

7、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1）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坚江和何意菊、控股股东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

自然人股东郑江、何锡万、陈光辉、郑建设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发行人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公司其他股东王文杰、黄龙飞、周明洁、周忠祥、李维晴、郑君达、

应忠杰、陈赛珍、王永法、蔡静国、钱旭峰、杨根达、缪锡雷、郑永静、陈华娟、

忻宁、陈瑾、陈济芬、傅国义、王小川、钟伟成和傅武德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3）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郑坚江、郑江、周明洁、

黄龙飞、李维晴、杨根达、郑君达、钱旭峰、傅国义、陈赛珍和缪锡雷还承诺：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公司的股份。 

8、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的

1,340 万股股份锁定期为三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票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9、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

行的 5,360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0、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1、上市保荐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Ningbo Sanxing Electric Co.,Ltd. 

3、注册资本：20,000 万元（本次发行前） 

4、法定代表人：郑坚江 

5、住所：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 

6、经营范围：仪器仪表、电能表、变压器、开关柜、配电自动化设备及相

关配件的研发、制造、加工、销售、维修；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

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电气工程安装；软件开发、销售。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7、主营业务：电能计量及信息采集产品、配电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8、所属行业：电工仪器仪表行业和变压器行业 

9、电话：0574－88072272 

10、传真：0574－88072271 

11、电子信箱：stock@mail.sanxing.com 

12、董事会秘书：缪锡雷 

1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董事会成员：本公司董事会共有董事 9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人。 

姓名 在本公司职位 

郑坚江 董事长 

郑江 副董事长 

周明洁 董事、总经理 

黄龙飞 董事、副总经理 

李维晴 董事、副总经理 

杨根达 董事 

张明远 独立董事 

王德兴 独立董事 

项伟 独立董事 

 

（2）监事会成员：本公司监事会共有监事 3 名，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2 名，

职工代表监事 1名。 



姓名 在本公司职位 

郑君达 监事会主席 

钱旭峰 监事 

傅国义 职工代表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共有高级管理人员 5 名。 

姓名 在本公司职位 

周明洁 董事、总经理 

黄龙飞 董事、副总经理 

李维晴 董事、副总经理 

缪锡雷 董事会秘书 

陈赛珍 财务负责人 

 

1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本公

司的股份如下： 

单位：万股 

姓名 公司任职 股份数 持股比例（发行前） 持股比例（发行后）

郑坚江 董事长 2,600 13% 9.74% 

郑  江 副董事长 1,800 9% 6.74% 

黄龙飞 董事、副总经理 100 0.5% 0.37% 

周明洁 董事、总经理 70 0.35% 0.26% 

李维晴 董事、副总经理 40 0.2% 0.15% 

郑君达 监事会主席 40 0.2% 0.15% 

陈赛珍 财务负责人 30 0.15% 0.11% 

钱旭峰 监事 30 0.15% 0.11% 



姓名 公司任职 股份数 持股比例（发行前） 持股比例（发行后）

缪锡雷 董事会秘书 20 0.1% 0.07% 

杨根达 董事 20 0.1% 0.07% 

傅国义 职工代表监事 20 0.1% 0.07%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董事长郑坚江先生和副董事长郑江先生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奥克斯集团

元兴实业 元和电器

60%

35%65%

郑坚江 何意菊 郑江 何锡万 严晓芬

30%40% 10%15% 5%

何意菊 郑江 何锡万

10%20%70%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目前，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持

有本公司股票、债券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6 月 23 日。注册

资本及实收资本：85,000 万元。注册地：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明州工业园区。 其

股东为元兴实业和元和电器，实际控制人为郑坚江、何意菊夫妇。经营范围：制

冷器、家用电器、电子元件、通信终端设备、五金塑料件、建筑材料、汽车配件

的制造、加工、销售及信息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三、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1、本次 A股发行前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起人名称 

持有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持有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奥克斯集团有限

公司 
12,000 60.00% 12,000 44.94%

郑坚江 2,600 13.00% 2,600 9.74%

郑江 1,800 9.00% 1,800 6.74%

王文杰 1,600 8.00% 1,600 5.99%

何锡万 1,288 6.44% 1,288 4.82%

黄龙飞 100 0.50% 100 0.37%

周明洁 70 0.35% 70 0.26%

周忠祥 60 0.30% 60 0.22%

李维晴 40 0.20% 40 0.15%

郑君达 40 0.20% 40 0.15%

陈光辉 40 0.20% 40 0.15%

应忠杰 30 0.15% 30 0.11%

陈赛珍 30 0.15% 30 0.11%

王永法 30 0.15% 30 0.11%

蔡静国 30 0.15% 30 0.11%

钱旭峰 30 0.15% 30 0.11%

杨根达 20 0.10% 20 0.07%

缪锡雷 20 0.10% 20 0.07%

郑永静 20 0.10% 20 0.07%

陈华娟 20 0.10% 20 0.07%

忻宁 20 0.10% 20 0.07%

陈瑾 20 0.10% 20 0.07%

陈济芬 20 0.10% 20 0.07%

郑建设 20 0.10% 20 0.07%



傅国义 20 0.10% 20 0.07%

王小川 16 0.08% 16 0.06%

钟伟成 10 0.05% 10 0.04%

傅武德 6 0.03% 6 0.02%

社会公众股 - - 6,700 25.09%

合  计 20,000 100% 26,700 100%

 

2、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占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比例 

1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 44.94%

2 郑坚江 2,600.00 9.74%

3 郑江 1,800.00 6.74%

4 王文杰 1,600.00 5.99%

5 何锡万 1,288.00 4.82%

6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189.21 0.71%

7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12.96 0.42%

8 黄龙飞 100.00 0.37%

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瑞凯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94.60 0.35%

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成长 2007-2

号（第二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4.60 0.35%

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成长 2007-2

号（第九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4.60 0.35%

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成长 2007-2

号（第六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4.60 0.35%

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成长 2007-2

号（第七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4.60 0.35%

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成长 2007-2

号（第三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4.60 0.35%

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成长 2007-2

号（第十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4.60 0.35%

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成长 2007-2

号（第一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4.60 0.35%



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成长 2007-2

号（第三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4.60 0.35%

9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94.60 0.35%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6,700 万股 

    二、发行价格：20 元/股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1,340 万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发行 5,360 万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为 1,340,000,000.00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8 日

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1】第 12875

《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 

    1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5,718.29 万元，包括：承销及保荐费 5,000 万元，

律师费 62.5 万元，审计及验资费 164 万元，评估费 7 万元，招股书印刷及信息

披露费用 389.42 万元，印花税 64.17 万元，股权登记费及其他费用 31.2 万元。 

    2、本次发行每股发行费用为 0.85 元。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128,281.71 万元。 

    七、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6.80 元（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本次发行后的净资产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 

八、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收益：0.74 元（按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2011 年 5 月 24 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本公司服务和产品的采购价格以及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4、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 号 2 号楼 22-29 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电 话：021－63325888 

传 真：021－63326910 

保荐代表人：俞军柯、李旭巍 

 

二、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认为，发行人申请其 A 股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 A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宁波



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此页无正文，为《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

告书》之签章页）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之签章页）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